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
教育部補助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申請書
	姓名
	
	實習期間
	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 (    年    月-   年    月)

	身分證號
	
	電話
	

	出生年月日
	(範例)0701010
	手機
	

	學號
	
	畢業系所(全稱)
	

	Email 
	請留意大小寫



	通訊地址
	郵遞區號：

地址：

	教育實習機構(全稱)
	

	師資生身分別
	□ 一般生   □外加名額(係指以原住民之身分成為師資生)

	郵局/存摺帳號
	須為本人帳戶，作為發放助獎金之用；非郵局、臺銀帳戶轉帳時須扣手續費30元

	個人資料
蒐集/使用
同意書
	□申請後，同意本校至弱勢e關懷全國社會福利資源整合系統查詢相關資格。

	重要提醒
	1.繳交資料」請依序排放後，以迴紋針整理成冊，無須裝訂。

2.紙本資料須填寫清晰且詳實，並於建檔時確實核對，俾利師資培育中心審核。

3.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。受補助者，以補助一次為限，不得重複申請補助；實習當月份請假超過10日者，該月份不予補助；中止實習者，應停止補助；延長實習之月份，不予補助。若未達考核標準，則取消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資格。 

4.解此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表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辦理。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已瞭解本校上述之規定並願意配合。


	中心承辦人：
	中心主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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